
食品、 药品、 特种设备等领

域被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

管理范围， 促使市场主体提升

守法诚信经营意识和水平。 这

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的。 为推动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 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

布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管理办法》 《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 《市场

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3

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自今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8 月 4 日

新华社)

食药安全关系每个人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对于那些将黑

手伸向食药领域的不法分子， 一

方面要依法严惩， 让他们得不偿

失， 增加他们的违法成本。 另一

方面， 也有必要将他们纳入失信

惩戒范围。

危害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

同样也是严重失信行为， 涉事不

法商家有违消费者对他们的信

任。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食品、

药品等领域自然不能排除在外，

成了“信用盲区”。 而信用惩戒

具有“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的

效力， 不法分子危害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 要将他们纳入“信用

黑名单”， 才能更好地对他们实

施惩戒， 避免他们随时“另起炉

灶”， 继续在这些领域危害消费

者。 通过将食品、 药品等领域列

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管理范

围， 也是对这些领域不法犯罪的

震慑与威慑， 能够起到预防犯罪

的积极作用。

另外， 《市场监督管理信用

修复管理办法》 规定， 为鼓励违

法失信当事人重塑信用， 信用修

复的对象包括受到市场监管部门

行政处罚，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被标记为

经营异常状态的当事人。 通过健全

完善信用修复制度、 规范信用修复

程序等， 构建放管结合、 宽严相

济、 进退有序的信用监管新格局。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

戒， 是对其应有的惩罚， 但对失信

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也需要有一个

期限， 要能体现“宽严相济” 的原

则。 进行失信惩戒， 惩戒不是目

的， 让失信被执行人改正错误并不

再犯错才是目的， 所以， 让失信人

进入失信惩戒的“黑名单”， 也要

给他们修复信用的机会， 这样能够

避免惩戒陷入“一刀切”， 给失信

被执行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同

时也能提高执行效率， 解决执行中

遇到的现实困境。

将食药等领域列入市场监管严

重违法失信管理范围， 有利于加

强对这些领域的信用监管， 倒逼

商家诚信经营， 提升行业诚信。

接下去， 相关部门要能用好、 用

活“信用惩戒棒”， 让守信者一路

畅通，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 才能保护好广大消费

者的切身权益， 守好食药行业的安

全底线。

因为琐事发生争执， 山西襄

汾县的 12名未成年人参与群殴，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检察机

关介入调查后发现： 涉案未成年

人的家长未切实履行监护义务，

监护缺位、 管教方式不当是造成

此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鉴于上

述原因， 8 月 3 日， 襄汾县人民

检察院依法向 12 名涉案未成年

人监护人宣告并送达“督促监护

令”。 （8 月 5 日澎湃新闻）

未成年的孩子违反法律法

规， 或者违背社会道德， 这既是

他们自己的过错， 也与父母日常

的监护缺失、 管教不到位密切相

关。 这即是传统意义上的“子不

教， 父之过”。 既然父母存在管

教不严的过错， 那么， 检察部门

就可以责令父母切实履行监管、

监护之责。 所以， 也就有了“督

促监护令”。

襄汾县这起群殴案件， 鉴于

肇事的孩子尚未成年， 他们无需

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 如果受害

方提起民事诉讼， 则这些孩子的

父母必须给予受害人民事赔偿。

孩子肇事， 父母赔钱， 这远远达

不到司法机关、 学校、 家庭合力

教育的效果。 因此， 检察院可以

向父母发送“督促监护令”， 督

促父母履行家庭教育、 日常监护的

责任。

父母长期外出打工， 或者过分

溺爱孩子， 导致孩子性格叛逆， 沉

溺网络， 偏离正轨， 这是导致他们

惹是生非的根源。 作为合格的父

母， 关心孩子的成长， 教育孩子遵

纪守法， 这都是必须的监护职责。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非常支持检察

部门的“督促监护令”。

检察部门推出的“督促监护

令”， 就是向不负责任的家长施压，

督促他们切实管教孩子， 给那些

“甩手” 家长戴上“紧箍”。 最近两

年， 对于很多涉及未成年人的案

件， 地方检察部门都向涉案孩子的

父母送达了“督促监护令”， 要求

监护人严格履行职责。 一时间， 仿

佛这是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标配，

成为司法机关的新潮。

“督促监护令” 不能是地方检

察部门作秀的道具， 我们应当让

这个检察工作文书发挥效应， 起

到作用。 换而言之， 职能部门在

下发“督促监护令” 之后， 也应

做好后期的监督、 考察工作， 对这

张发给父母的“试卷” 认真批改，

比如回访孩子的学校或涉事居委

（村委 ）， 考察一下父母执行的情

况。 总之， 不要让“督促监护令”

成为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法令白

条”。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企业

需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 但应该

建立在合理、 合法的基础上。 因

为关系到每一位劳动者的切身利

益， 关于企业“家规” 引起的劳

动争议案例一直备受关注： “请

假犯难、 动辄开除” “拒绝参加

公司聚会被开除” “连上 2 次厕

所被罚款” ……在一些企业内

部， 不合法的“家规” 正在侵犯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也给企业自

身带来不利影响。 （8 月 5 日

《工人日报》）

近年来， 一些企业的任性家

规、 奇葩家规、 出格家规频频被

曝光， 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讨

论。 涉事企业大都认为， 企业是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劳动者是企

业的管理对象， 企业对劳动者有

绝对的管理权、 惩戒权， 企业制

定规章制度完全可以由着自己的

性子来。

企业并非独立王国， 法律是

企业规章制度制定、 成立和生效

的基础， 《劳动法》 第四条明确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

完善规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

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任何

企业的任何一项规章制度都不得

僭越法律， 不得同法律相抵触。

企业的规章制度在内容和程

序两方面都受到法律的制约。 在

内容方面， 企业规章制度不得含

有法律明令禁止或没有法律授权

的内容， 比如， 曾赋予企业“罚

款权” 的国务院 《企业职工奖惩

条例》 早已被废止， 那么， 企业

就不能再在规章制度中直接设定

罚款规则。 《劳动法》 第九十六条

对用人单位侮辱、 体罚、 殴打、 非

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以及强迫劳动

等行为明确说“不”， 不少被曝光

的奇葩企规都存在直接或变相地侮

辱、 体罚劳动者等情节。 根据劳动

法， 劳动者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等情形

的， 用人单位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而一些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的

情形远算不上“严重”， 却被企业

“开除”， 这种违反原则、 过度惩戒

劳动者的现象比较常见。

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的程序方

面，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

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

协商确定。 用人单位还应履行公示

或告知义务。 不少企业制定修改规

章制度， 均是一言堂， 并未与工

会、 职工讨论协商， 未听取工会或

职工的建议， 也未按要求公示或告

知劳动者。 这样的规章制度在程序

上违法， 在法律效力上存疑。

要规范企业的“家规”， 须从

事前、 事中、 事后三个环节发力。

在事前， 工会以及劳动者应积极参

与企业“家规”的制定，充分行使协

商权、建议权、监督权；在事中，劳动

监察部门、 工会等应组织律师对企

业“家规”进行定期体检，及时发现

问题、 指出问题， 督促企业改正问

题；在事后，劳动仲裁机关、法院针

对企业“家规”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

为， 应依法界定企业“家规” 的违

法属性， 支持劳动者的诉求， 维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B6 读者呼声

企业勿把“家规”当“私法”

“督促监护令”切莫成为“法令白条”

要用好食药领域“信用惩戒棒”

□李英锋

□黄齐超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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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数据显示， 全国重点城市长租市

场在上半年整体呈持续回暖、 稳步增

长趋势， 全国重点城市租金整体保持

平稳。 专家预测， 下半年， 伴随大力

发展和培育住房租赁市场、 规范发展

长租房市场等各项政策的不断完善与

落地， 长租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升

高， 满足更多新市民、 青年人的租住

品质升级需求， 助力多样化住房租赁

供给体系构建， 打造高质量租住生活

形态。 （8 月 8 日新华网）

百家讲：

因为长租公寓有着统一经营模

式， 更要有要求、 有标准、 有底线。

装修要靠谱安全， 运营要规范合法，

管理更应细致到位， 而这就必须依靠

监管体系发力， 去补上目前十分严重

的行业漏洞。

这就需要负有监管职能的部门掌

握长租公寓的经营和盈利模式， 从租

赁规范、 资金监管、 资金运作、 贷款

模式 、 银行贷款审批等多个层面出

发， 制定出完善且具有强制性要求的

地方政策、 法规， 并明确违规后的处

罚方式及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促使

长租公寓在法治的框架下得到健康有

序地发展。

当下， 相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

检测标准， 建立严格的处罚制度， 细

化整个行业的监管职责， 如此前深圳

市出台的规范中， 明确租房企业有不

良行为记录， 纳入行业诚信系统、 公

共信用信息系统等信用评价系统， 实

施联合惩戒。 治标之余， 更要治本，

让违法无良的机构退出市场， 让租赁

平台不可再任性而为， 让租住户权益

得到更严密的保障。 ———吴学安

“痰”：

近年来， 医学上主要用于治疗矮

小症的 “增高针” 悄然兴起。 专家认

为， 生长激素有被滥用的苗头， 可能

带给使用者内分泌紊乱 、 股骨头滑

脱、 脊柱侧弯等健康风险。

（8 月 4 日新华网）

百家讲：

生长激素滥用是医药勾结的结

果。 一些医疗机构逐利使然， 疾病诊

断不规范、 随意扩大生长激素应用范

围、 过度治疗， 成为 “增高针” 热销

的直接推手。 从根本上看， 生长激素

的滥用是一些药企花钱 “鼓励” 出来

的。 由于推销 “增高针” 有暴利， 一

些医药代表出高额回扣引诱医生滥开

处方； 一些生长激素厂家， 频频向医

生抛橄榄枝 ， 不仅热情邀请参加培

训， 还承诺按销售比例提成。 花样繁

多的潜规则， 让医者丢失了仁心， 牺

牲了大众的健康。

依法规范生长激素使用不容延

宕。 任其恣意妄为， 无疑将带来严重

的社会健康隐患。 肃清生长激素使用

乱象， 不能靠良心发现、 自然收手，

应普遍开展滥用生长激素整治， 对相

关医疗机构诊疗是否规范， 医技人员

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操作规范， 儿童生

长激素的处方用药是否规范， 以及儿

童生长激素处方药采购情况， 进行全

面检查， 翻翻老账， 对存在的问题严

格纠偏 。 主管部门应加强常态化监

管 ， 严防生长激素滥用 、 超范围使

用。 对那些受利益驱使诱导注射生长

激素的违规行为， 卫生、 药监、 公安

等部门应该形成合力， 以 “零容忍”

的态度， 坚决立案查处， 从重从严处

理。 ———张全林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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